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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2025�年 10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经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72）。

2025�年 11�月 3�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梓禾瑾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关于增加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已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参加会议对象等内容。本次会议通知内容如与此前

发出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72）不一致的，以该通知为

准。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

日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喻凯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半

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公司非独立董事喻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现场会议。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35人，代表股份3,385,54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6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990,282,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26人， 代表股份395,263,02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34人，代表股份397,344,9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2,081,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26人，代表股份395,263,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36％。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相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欧洲子公司债务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5,27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21％；反对126,886,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弃权3,386,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071,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141％； 反对126,

88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335％；弃权3,386,72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3％。

2、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9,248,4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6％； 反对11,734,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6％；弃权4,562,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04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85％；反对11,734,

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32％；弃权4,562,92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84％。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2,52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5％；反对8,753,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5％；弃权4,264,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4,32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37％；反对8,753,

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9％；弃权4,264,72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3％。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0,623,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3％； 反对10,859,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8％；弃权4,061,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2,423,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447％；反对10,859,

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1％；弃权4,061,72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姓名：敖菁萍、吴焕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山子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以下称 “本次股东

会”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会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0月29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以公告方式发出《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并于2025年11月4日发出《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合称“公告” ）。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会届次、股东会召集人、会议召开

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并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

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

记方式、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以及增加临时提案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 临时提案人嘉兴梓禾瑾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其提案内容属于《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的职权范围，提案程

序亦符合相关规定。（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

13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上海国际财富中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已按照会

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参与

本次股东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335名，代表公司股份3,385,545,6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640%。

经验证，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验证。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就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最终的表决结果，本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欧洲子公司债务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55,27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21%；反对126,

88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弃权3,386,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267,07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7.2141%； 反对126,886,2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335%；弃权3,386,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3%。

2.《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9,24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6%；反对11,

73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6%；弃权4,562,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381,04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8985%；反对11,73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32%；

弃权4,562,9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484%。

3.《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72,52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5%；反对8,

75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5%；弃权4,264,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384,32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7237%；反对8,75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9%；

弃权4,264,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733%。

4.《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70,623,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3%；反对10,

85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8%；弃权4,061,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同意382,423,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2447%；反对10,85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1%；

弃权4,061,7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222%。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除上述议案外，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的

议案。 本次股东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议案均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列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徐 晨

经办律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吴焕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敖菁萍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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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79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

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锋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的议案》。

公司同意选举陈锋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同意吴小丽女士、郑万青

先生、陈黎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吴小丽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为会

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78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锋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六楼602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257,160,053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6247%。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2,812,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858%。

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75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4,347,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54,9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7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07,642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23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47,3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89%。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2％；反对1,992,3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8％；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8,8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465％； 反对1,992,

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69％；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7％。

2、《关于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更名并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1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59％；反对1,994,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7％；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2,9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402％； 反对1,994,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101％；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7％。

2.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5％；反对1,979,6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8％；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0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381％； 反对1,979,

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382％；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7％。

2.03《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737,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7％；反对38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1％；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2,3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24％； 反对38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3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9％。

2.04《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8％；反对1,979,1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6％；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507％；反对1,979,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9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1％。

2.05《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8％；反对1,979,1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6％；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507％；反对1,979,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9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1％。

2.06《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80,4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1％；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35％；反对1,980,4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526％；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9％。

2.07《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76,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7％；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71％；反对1,97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86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08《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76,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7％；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5,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71％；反对1,97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86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09《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38,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0％；反对1,978,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5％；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111％；反对1,978,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2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10《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3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17％；反对1,971,8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8％； 弃权5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7,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049％；反对1,971,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978％；弃权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3％。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 陈佳荣、金晶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0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交控科技”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按照

修订后的《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对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进行调

整，在董事会成员中新增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民主讨论、表决，选举贾晓雯女士（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贾晓雯女士将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贾晓雯女士简历

贾晓雯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83年1月，首都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士。

2010年5月至今历任交控科技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主管、经理、副部长、部长、人力资源部兼战略品牌部

长、运营服务部部长等职务；现任交控科技运营服务部兼经营管理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晓雯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股。 贾晓雯女士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9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3号院交控大厦1号楼5层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2,729,5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2,729,5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04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04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网络投票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勍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曹润林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42,871 99.9293 86,223 0.0702 500 0.0005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81,867 99.8796 147,227 0.1199 500 0.0005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4,144 99.8325 147,227 0.1199 58,223 0.047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4,144 99.8325 147,227 0.1199 58,223 0.0476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3,444 99.8320 147,927 0.1205 58,223 0.0475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3,444 99.8320 147,927 0.1205 58,223 0.0475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40,171 99.9271 86,923 0.0708 2,500 0.0021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3,444 99.8320 203,650 0.1659 2,500 0.0021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4,144 99.8325 147,227 0.1199 58,223 0.0476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524,144 99.8325 147,227 0.1199 58,223 0.047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1,299,602 99.5944 86,223 0.4031 500 0.0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华律师、闫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52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盘龙药业，证券代码:002864)

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25-145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注射用

GenSci143

境外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一一长春金赛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书面通知，金赛

药业注射用GenSci143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GenSci143

申请事项：在美国境内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申请

受理号：177763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在美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

适应症：晚期实体瘤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enSci143是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一款靶向B7-H3与 PSMA的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

（BsADC），具有靶向化疗和肿瘤免疫双重潜在治疗作用。 是一款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药物，拟用于前列

腺癌、肺癌等多种晚期实体肿瘤治疗。

GenSci143通过结合B7-H3或PSMA，内化至溶酶体，释放TOPO-I抑制剂毒素，实现对B7-H3阳

性、PSMA阳性及双阳性肿瘤细胞的杀伤。 B7-H3和PSMA双靶点协同作用，能够克服肿瘤异质性和由

单个靶点表达降低导致的耐药，从而覆盖更多患者并产生更持久的抗肿瘤药效。 GenSci143凭借创新的

双靶点设计、 稳定的连接子技术、 高效的细胞杀伤机制和广泛的抗肿瘤谱， 或可为多种B7-H3和/或

PSMA表达的实体瘤提供新的治疗方向。

此前，GenSci143已在中国获批开展用于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注射用GenSci143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142）。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如子公司临床试验申请进展顺利，将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结构、优化产品结构，并丰富完善战略领

域产品线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112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发行资产支持票据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发行人民币5.6亿元绿色定向资产支持票据已经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ABN127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发行资产支持票据获得〈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5）。

2025年11月11日，泰达环保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定向资产支持票据（碳中和债）完成发行，发行收入缴款账户于2025年11月12日收到募集资金。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资产支持票据品种

发行规模

（万元）

每份面值（元） 信用评级 发行利率（%） 起息日 兑付日 还本付息方式

25泰达环保ABN001

（碳中和债）

优先01-05

10,500.00 100.00 AAAsf 1.97 2025年11月13日 2026年11月13日

固定偿还， 每半年还

本付息

10,300.00 100.00 AAAsf 2.15 2025年11月13日 2027年11月13日

10,300.00 100.00 AAAsf 2.30 2025年11月13日 2028年11月13日

11,000.00 100.00 AAAsf 2.70 2025年11月13日 2029年11月13日

11,100.00 100.00 AAAsf 2.97 2025年11月13日 2030年11月13日

25泰达环保ABN001

（碳中和债）次

2,800.00 100.00 - 2025年11月13日 2030年11月13日

合计 56,000.00

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上披露。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特定目的载体管理机构）将根据相关规定和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登记，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将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上市流通。

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716

证券简称：凤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6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15:00一16:00

● 会议内容：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方式：微信小程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 为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等具体情况， 公司决定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0日（周四）15:00-16:00

召开形式：微信小程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张淼磊先生；独立董事刘静女士；独立董事尹东明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毕胜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卿女

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9日下午15：00前通过邮件的形式将关注的问题发送至邮箱：baibw@ppm.cn，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于2025年11月20日下午15:00-16:00在微信中搜索“约调研” 小程序，点击“网上说明会” ，搜索“凤凰股份” 即可

参与交流；或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约调研”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白帮武

联系电话：025-83566283

电子邮件：baibw@ppm.cn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299

证券简称：苏盐井神 公告编号：

2025-052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313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逐项落实，按《审核问询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

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苏

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25-048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

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5年10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9、2025-028、2025-040）。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目前，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

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5050694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琼瑛

注册资本：玖亿零贰佰壹拾壹万陆仟叁佰贰拾肆元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1日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